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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進一步討論有關內地進口蔬菜的規管事宜  
 (立法會CB(2)1237/08-09(01)及 (02)號文件 ) 

 
  主席表示，鑒於有報道及蔬菜商販指部分內

地供港蔬菜可能來自非註冊菜場，並以註冊收購加工

菜場的正規標籤作掩飾，為確定這報道及聲稱是否屬

實，他的助手王漢明先生在 2009年 3月 9日前往深圳，

從非註冊菜場購買蔬菜輸往香港。主席又表示，這次

調查並非關乎維護業界利益，也不是要損害南山供港

農產品加工配送中心 (下稱 "南山配送中心 ")，而是審

視內地的源頭管理可否確保輸港蔬菜的安全。  
 
團體的意見  
 
2.  王漢明先生利用電腦投影片告知與會者，他

在 2009年3月9日與一名香港蔬菜商販前往深圳，向非

註冊菜場購買蔬菜。然而，該批蔬菜在附上收購加工

菜場的標籤後，在通過檢驗檢疫程序後經南山配送中

心輸往香港。  
 
3.  香港入口蔬菜批發商商會、五行副食品關注

組及香港蔬菜同業聯會的代表促請政府當局採取積

極措施，杜絕從非正規渠道進口蔬菜到香港，這不單

影響公眾健康，亦影響蔬菜商販的生計。政府當局不

應因中方表示這問題並不存在而置之不理。  
 
政府當局的回應  
 
4.  食物及生局副局長表示  ⎯⎯  
 

(a) 對於業界或傳媒指部分內地供港蔬菜來自

非正規渠道的每宗報告，政府當局均向國家

質量監督檢驗檢疫總局 (下稱 "檢驗檢疫總

局 ")和深圳出入境檢驗檢疫局 (下稱"深圳檢

驗檢疫局 ")反映，並要求內地當局跟進。檢

驗檢疫總局非常重視此事，已指示有關的檢

驗檢疫局調查這些報告。食物及生局局長

上星期訪問北京時，再次促請檢驗檢疫總局

注視此事，並要求作出調查。政府當局今天

較早前接獲深圳檢驗檢疫局的回覆，表示已

就近期的報告展開調查，待得出調查結果後

會即時通知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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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深圳檢驗檢疫局已成立調查小組，跟進有關

部分輸港蔬菜來自非正規渠道的聲稱。深圳

檢驗檢疫局已與註冊收購加工菜場的經營

者會晤，要求他們協助調查，並提醒他們須

遵從《供港澳蔬菜檢驗檢疫管理辦法》所列

的要求。如發現任何註冊收購加工菜場向香

港供應非註冊菜場的蔬菜，會按內地相關規

則和法例加以嚴厲處理。舉例而言，如發現

有註冊收購加工菜場向香港／澳門供應非

註冊菜場的蔬菜，會暫停向該收購加工菜場

簽發 "供港澳蔬菜檢驗檢疫監管卡 "30天。再

犯時可能會被取消以註冊收購加工菜場出

口蔬菜到香港的資格。深圳檢驗檢疫局亦呼

籲有內幕消息的人士提供資料，以助進行調

查； 

 

(c) 自 2008年年底起，香港海關 (下稱 "海關 ")已
增加巡查運菜車輛，而食物環境生署 (下稱

"食環署 ")轄下食物安全中心亦已增加在文

錦渡邊境管制站抽取蔬菜樣本進行農藥殘

留檢測。就早前有報道指未經政府蔬菜批發

市場或蔬菜統營處分銷的內地輸港蔬菜 (直
銷蔬菜 )可能有食用安全問題，食物安全中心

與海關由 2009年 1月中起在文錦渡管制站進

行為期一個月的聯合行動，加強抽查運菜車

輛(特別是運載直銷蔬菜的車輛 )的效率。所

有作農藥殘留檢測的蔬菜樣本全部合格；  
 
(d) 政府當局一向與蔬菜商販保持緊密聯繫，並

在過去兩年與他們舉行了 7次會議，討論管

制內地進口蔬菜的建議。政府當局樂意與他

們再度會晤，討論他們關注的事宜，並致力

幫助他們解決問題；及  
 
(e) 政府當局不排除有人從不正規渠道進口蔬

菜到港，或這問題的普遍程度，但須視乎內

地當局的調查結果才能作實。  
 
5.  食物安全專員向委員簡介政府當局就內地

輸港蔬菜事宜與內地當局作出的行政安排，以及食物

安全中心為確保蔬菜安全而進行的工作，詳情載於會

議席上提交的電腦投影片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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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6.  黃成智議員表示，儘管業界自 2007年12月起

一再呼籲政府當局應與內地當局作出跟進，杜絕把非

正規渠道的蔬菜輸往香港，但問題依然存在，他對此

表示關注。梁家傑議員提出相若的問題。  
 
7.  食物及生局副局長重申，食物安全中心一

向透過不同途徑，例如電郵、傳真、電話及會議，就

供港蔬菜的管制問題，與內地當局進行緊密聯繫。然

而，應指出的是，香港須依賴中方調查有關部分內地

供港蔬菜來自非正規渠道的報告，原因是香港無權在

內地進行調查工作。深圳檢驗檢疫局現正就 2009年 3
月有關輸港蔬菜來自非註冊菜場並附有非法取得的

蔬菜標籤的報告進行調查，待調查完成後，政府當局

會與深圳檢驗檢疫局討論應否加強現時保障內地供

港蔬菜安全的監控措施；若然，則如何加強措施。倘

計劃推行加強措施以加強現時保障內地供港蔬菜安

全的監控措施，政府當局會向事務委員會匯報。   
 

8.  黃容根議員表示，政府當局應加強與內地當

局的溝通和合作，例如與內地當局商討准許食物安全

中心派員前往註冊菜場及註冊收購加工菜場進行巡

查，以及安排食物安全中心人員前往內地進行實地視

察，以瞭解內地供港蔬菜的監管制度。譚耀宗議員提

出相若意見。  
 
9.  梁家傑議員要求政府當局在會議結束前就

下述問題作答：王漢明先生在 2009年3月9日在深圳購

買的蔬菜所附的標籤，是否由註冊收購加工菜場發

出。食物安全專員與文錦渡食品管制辦事處的食物安

全中心人員查核後，表示該標籤是由註冊收購加工菜

場發出。  
 
10.  黃成智議員建議關閉南山配送中心。食物及

生局副局長表示，在沒有足夠證據下，這做法過於

魯莽。  
 
11.  甘乃威議員建議，香港應禁止從南山配送中

心進口蔬菜。食物及生局副局長回應時表示，由於

現時並無足夠證據證實南山配送中心處理的供港蔬

菜來自非正規渠道，因此政府當局難以向內地當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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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這建議。食物安全專員補充，根據香港與檢驗檢疫

總局達成的行政安排，所有內地蔬菜只要隨貨附帶內

地相關進入境檢驗檢疫局發出的監管卡和農藥使用

報告單，均可經文錦渡邊境管制站進入香港，而未能

在文錦渡邊境管制站通過農藥殘留測試的蔬菜，則會

被扣留及銷毀。  
 
12.  甘議員進而建議，供港蔬菜應附有食物安全

中心發出的證書。食物及生局副局長回應時表示，

若有人存心製造麻煩，這做法不能有百分百保證。甘

議員表示，為避免有此情況，政府當局可派食物安全

中心人員突擊巡查註冊菜場及註冊收購加工菜場。  
 
13.  主席建議調派食物安全中心人員駐守南山

配送中心作為觀察員，藉此更有效確保輸港蔬菜來自

註冊菜場。食物安全專員表示，深圳有 15間註冊收購

加工菜場，包括南山配送中心，而南山配送中心處理

約 70%透過深圳加工場出口到香港的蔬菜。食物安全

專員又表示，除位於深圳的 15間註冊收購加工菜場

外，這類菜場在內地有超過 200間。  
 
14.  黃容根議員對內地輸港蔬菜必須附有食物

安全中心發出的證書的建議，表示有保留。為更有效

保障食物安全，黃議員建議在選定的註冊收購加工菜

場 (包括南山配送中心 )安裝閉路電視由港方負責監

察，並採用全球定位系統，追蹤前往香港的運菜車輛

的路線。梁家傑議員認為黃議員的建議值得政府當局

進一步研究。  
 
15.  黃成智議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時間表，說明

何時落實具體措施，杜絕從非正規渠道進口蔬菜到

港。食物及生局副局長回應時表示不可能提供時間

表，原因是須依賴內地當局、蔬菜商戶及政府當局的

合作才可解決問題。甘乃威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有否

向內地當局提出杜絕問題的時間表。食物及生局副

局長回應時表示，政府當局已向內地當局表示有需要

加快進行調查，核證有關內地進口香港的部分蔬菜來

自非正規渠道的報告是否屬實。由於需收集更多證

據，因此要求內地當局在指定時間內 (如設有時限 )杜
絕這問題，既不可能亦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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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案  
 
16.  委員察悉下述由甘乃威議員動議及梁家傑

附議的議案  ⎯⎯  
 

 "本委員會強烈譴責食衛局沒有明確時間表

及方案解決輸港蔬菜「假產地、真標籤」問

題。 "   
 
總結  
 

   

 

政府當局  

17.  主席總結時要求政府當局考慮委員於席上提

出的建議，並在接獲內地當局就供港蔬菜是否來自非

正規渠道的調查結果後，向事務委員會匯報。  
 
 (會後補註：政府當局已於 2009年5月 11日回覆事

務委員會 [立法會CB(2)1554/08-09(01)號文件 ]。 ) 
 
18.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6時4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9年5月 29日  

 
 


